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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
收购报告书摘要 

 

 

上市公司名称：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上市地点：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股票简称：阳光股份 

股票代码：000608 

收购人名称：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丰台区蒲安北里 3号楼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11号汇福轩 1号楼 1809号 

邮编：100081 

联系电话：010-62215548 

联系人：熊泽林 

签署日期：2004年 3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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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明 

 

（一）、本收购人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－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》及相关的法律、法规编写本

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。 

（二）、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收购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已全面披露

了本收购人所持有、控制的阳光股份的股份。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除本报告书及其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，本收购人没有通 

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、控制阳光股份的股份。 

（三）、本收购人签署本收购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，其履行亦不违反收

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，或与之相冲突。 

（四）、本次收购尚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异议期内审核无异议，并须经

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。 

（五）、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。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

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，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

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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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： 

 

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，本报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涵义： 

阳光股份： 指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

收购人/本公司/公司： 指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集团公司： 指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首创置业/转让方： 指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方/首创阳光： 指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

阳光苑公司： 指北京阳光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本次收购/本次股权转让： 指本公司收购首创置业持有的阳光股

份 32,333,000国有法人股（占阳光股份

总股本的 15.5％）之行为 

双方： 指首创置业与燕赵公司 

转让协议 指首创置业与燕赵公司关于阳光股份

的股份转让协议 

本报告书： 指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

证监会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国资委：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元： 指人民币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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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收购人介绍 

 

（一）、基本情况 

收购人名称：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北京市丰台区蒲安北里 3号楼 

注册资本：2000万元 

法人代表：李宝元 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：1101061087695（1－1） 

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：70023432-6 

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期限： 1999年 9月 16日至 2019年 9月 15日 

税务登记证号码： 

京国税丰字 110106700234326号，地税京字 110106700234326000号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11号汇福轩 1号楼 1809号 

邮编：100081 

联系电话：010-62215548 

联系人：熊泽林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；销售商品房；销售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、装饰材料；建筑

技术咨询；工程咨询（中介除外）。 

本公司股东或者发起人名称： 

1、 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货币       1600万元      80% 

2、 河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       货币        100万元       5% 

3、吴世温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货币        200万元      10% 

4、姜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货币        100万元       5% 

 

（二）、本公司产权关系及董事会成员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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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公司股权关系结构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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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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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工会联合会（社团法人）

保定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经营者 

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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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、本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

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是在始建于 1952年的河北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基础上，

于 1997 年改制设立。注册地址为保定市五四西路 139 号，法定代表人李宝元，注册资

本 395,257,700 元，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。经营范围：工程总承包；境外工程及境

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，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对外派遣工程、生产及服务行

业的劳务人员；工程监理，土木工程建筑，公路、桥涵、隧道、基础、予应力、水利工

程施工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，线路、管道、设备安装，勘察设计，建工科研设计，房地

产开发，水泥混凝土制品、水泥预制构件制造，预拌混凝土生产、销售，轻钢结构制造、

安装，机械吊装运输，汽车修理，锅炉及压力容器制造，自动消防、通风空调工程施工，

社区物业管理，商贸服务，室内外装饰装修。 

（2）、本公司主要关联方 

北京天浩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，为本公司参股企业。该公司住所

为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工业区，注册资本 2800万元，本公司出资 1120万元，持

有其 40%股权，另一出资人为自然人钱斌斌，出资 1680万元，持有其 60%股权。该公

司营业范围为房地产开发，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，销售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黑色金

属等，房地产信息咨询。 

（3）、主要控制关系：本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为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联合会。    

 

（三）、本公司在最近五年之内的诉讼、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

近五年内，本公司未受到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、也未涉及

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。 

 

（四）、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经营班子主要成员基本情况 

姓名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

或地区居留权 

李宝元 董事长 中国 保定市 否 

李建图 董事兼经理 中国 保定市 否 

郜刚 董事 中国 石家庄市 否 

陈明榕 董事 中国 保定市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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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克 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

刘绍庆 董事 中国 保定市 否 

及跃武 董事 中国 保定市 否 

栗广洲 监事 中国 保定市 否 

李军成 监事 中国 石家庄 否 

韩伟 监事 中国 保定市 否 

    近五年内，上述人员未受到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、也未涉

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。 

 

（五）、收购人持有、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％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。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本公司未持有、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％以上的发行在外的

股份。 

 

二、收购人持股情况 

 

（一）、本次收购前后的持股情况 

1、在本次股权收购前，本公司未持有阳光股份的股份。 

2、本次股权收购不会对阳光股份其它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产生影响。 

3、本次股权收购后，本公司将持有阳光股份 32,333,000 股，占阳光股份总股本的

15.5％，为其第一大股东。 

（二）、协议收购的情况 

1、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1）、协议当事人：收购方为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转让方为首创置业股

份有限公司； 

（2）、转让股份的数量、比例、股份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：首创置业转让其持有的

阳光股份国有法人股 32,333,000股，占阳光股份 15.5%的股权，转让价格为 2.93元/股，

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94,735,690元，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。本次股权收购后，涉及收购

的股权性质拟变更为一般法人股； 

（3）、签定时间：2004年 3月 30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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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、生效条件：自双方在股份转让协议文本上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（5）、特别条款：无其它特别条款。 

2、本次股份转让无附加条件、补充协议，协议双方就股权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，

就出让人持有、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。 

3、本次股份转让尚须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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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明 

 

 

“本人（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）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”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宝元 

签注日期：2004年 3月 3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